
进一步明确检察公益诉讼中

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复杂化的公益侵害形

态， 面对虚假宣传、 个人信息泄露、 网络暴力、

食药安全风险、 非遗保护失序等新型挑战， 传

统的治理模式亟待变革， 协同共治的呼声日益

高涨。

对于在“检察一体化” 背景下参与网络治

理， 检察公益诉讼该如何构建完善与行政监管

的协同、 衔接机制呢？

推动行政机关监管职能

与检察公益诉讼的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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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

不断探索形成互补互促关系

盛夏：管网治网是系统性、综合性

的工程，需要网信部门、检察机关等各

方积极参与，共同推进网络治理工作。

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之间的要不断

探索形成互补互促的关系。

首先， 建立完善了检察机关与行政

机关的协同机制。 市网信办和市检察院

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形成了

相对成熟的协作经验。 2023 年，我们开始

聚焦公民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等违规现

象，连续三年开展“亮剑浦江”个人信息

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与上海检察机

关合作对 APP 违法违规收集处理个人信

息问题进行处置， 形成了执法司法公益

保护合力。

其次， 进一步探索了公益诉讼与行

政处罚之间的治理工具的衔接配套关

系。 从网信部门视角来说，磋商与公益诉

讼的关系类似于约谈与行政处罚，一

定程度上都体现了敏捷治理和回应性

规制的思维。

一方面， 要确保执法和司法自身的逻

辑；另一方面，要确保约谈与行政处罚，磋商

与公益诉讼等治理工具的衔接与配套。 在未

来实践中，如何高质高效、依法依规地在互

联网治理难题方面加强协作配合，还有很多

探索空间。

最后，延伸了治理效果。 网络治理的突

出问题反映了共性治理逻辑，即平台利用其

技术、数据和市场优势，制定了不利于消费

者的默认规则或隐秘算法，此类问题在协同

治理中需要正面解决。 在大型网络平台治理

中，不应局限于个案办理，而是通过典型案

件来规范一个行业、治理一个领域。 即便无

法迅速上升至立法层面，也能通过实践反哺

立法， 为完善立法做准备。

刘新宇：我谈一谈反网

络暴力治理中平台治理、行

政监管与公益诉讼三者间

的互动关系。 首先，反网络

暴力领域呈现主体交叉、法

律与技术交织的复杂情形，

凸显出单独立法的必要性。

建议当前正在制定的反网

络暴力法加入公益诉讼条

款，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公

益诉讼的作用。 其次，加强

网络平台监管。 在平台治理

层面，平台企业要履行平台

在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

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中规定的义务。 同时，

平台企业要对网络暴力等保

持基本的态度与立场，配合行

政监管做好证据保全工作，发

挥好自己在技术能力、数据资

源和用户管理方面的优势，加

强内容审核、实名制管理和举

报处置机制，切实提升反网络

暴力的实际效果。 最后，建立

完善协同机制。 进一步推动行

政机关的监管职能与检察公

益诉讼的高效协同，强化跨部

门协作治理。 重点完善程序衔

接机制、 证据信息共享平台、

法律责任科学划分以及民事、

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立体化

追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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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 叶兰君 孙萍翁 文哲 汤

鑫 杜宇杰；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 樊华中）

李翔： 数字时代检察公

益诉讼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协

同路径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的

问题。

第一， 应进一步明确互

联网空间检察公益诉讼中关

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 从

质的层面来看， 需要重点关

注那些破坏不特定人群共同

享有的网络空间生态环境的

行为， 如侵害用户数据安

全、 传播有害信息、 破坏网

络诚信体系等。 从量的角度

而言， 应明确公益诉讼启动

的必要性。 特别是针对涉及

范围广泛、 社会影响恶劣、

危害程度严重的案件， 需界

定具体受害人群的范围及其

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的实际

或潜在负面影响。

此外， 在区分行政公益

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时， 应

注意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

民事公益诉讼宜着眼

于实际造成的损害后

果， 例如用户权益的

直接损失； 而行政公

益诉讼则应更多关注

行 为 的 危 险

性， 即可能引

发的系统性风

险 或 未 来 损

害。

第二， 强

化 内 外 部 协

作。 内部协同

应推动刑事 、

民事 、 行政、

公益诉讼“四

大检察” 职能的立体化审查

与联动， 形成监督合力。 外

部协同则需要加强与公安机

关、 网信部门等行政机关的

沟通协调， 同时深化与网络

平台企业、 其他司法机关的

合作。 其中， 检察机关与平

台企业、 行政机关的三方协

同尤为关键， 三方应建立常

态化的信息共享、 线索移交

和联合行动机制， 提升治理

效率。

第三， 充分利用数字网

络技术。 运用大数据和数字

技术赋能检察工作， 破解网

络空间案件线索发现难、 取

证难的问题。 通过构建智能

监测系统、 电子证据固定与

分析平台， 提升线索筛查、

证据收集和案件研判的能

力， 为公益诉讼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

第四， 深化跨区域检察

协作。 由于互联网具有无边

界特性， 许多违法行为往往

涉及多个地区， 因此需推动

建立跨行政区划的案件协

查、 联合办案和信息互通机

制， 实现不同地区检察机关

之间高效配合， 共同应对跨

域性网络治理的挑战。

第五， 引入惩罚性赔偿

制度。 针对当前公益诉讼中

惩罚力度不足的问题， 可考

虑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探索

增设惩罚性赔偿制度， 提高

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增强法

律威慑力， 从而更有效地维

护互联网空间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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